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单位：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受委托单位：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以下简称乙方）

为进一步加强卫生健康领域行政执法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共福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榕委编办〔2023〕96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决定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甲方行使的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权委托给乙方行使。
第一条 委托事项
（一）承担医疗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传染病防治、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学校卫生、爱国卫生、计划生育、妇幼健康、采供血、中医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卫生健康领域的监督执法工作。

（二）承担卫生健康领域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提出处罚建议，执行处罚决定。

（三）承担卫生健康行政许可等政务服务事项现场卫生审查、审批工作。

（四）负责对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和人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落实执法责任制；督办下级部门承办的重大卫生健康行政违法案件，指导违法案件查处等工作。

（五）承担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卫生监督执法任务。

具体事项以甲方公布的权责清单有关行政执法事项为准。

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指导、监督乙方实施的委托行政执法行为。
（二）及时制止、纠正乙方违法或不当行使的委托行政执法行为，对乙方严重违法实施所委托的行政执法行为，甲方有权终止委托。
（三）及时帮助指导、解决乙方在委托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四）审查乙方行政执法人员资格，指导乙方申办和管理行政执法证件。
（五）负责解释委托权限和范围。

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严格依法行政，对因行政执法行为不当或违法执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自觉接受甲方和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检查；每季度向甲方上报行政执法案件统计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每年度1月10日前、7月10日前书面上报上一年度和本年度半年行政执法情况。
（三）仅以甲方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不得再委托给任何其他第三方。
（四）承担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政执法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
（五）加强对所属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确保持证执法。
第四条 委托期限与终止

（一）本委托书自2025年11月14日至2028年11月13日，期满需继续委托的，双方须重新签订委托书。
（二）委托履行期间甲方全部收回委托事项及权限的，本委托书自动终止；若甲方收回部分的，未收回部分继续有效。
（三）因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调整需停止实施有关行政行为，或者不需继续委托的，相应具体行政执法事项的委托自行终止。

第五条 其他事项
（一）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乙方应当积极配合甲方做好相关工作。

（二）本委托书未尽事宜，按照最新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委托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委托书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报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备案各壹份，本委托书签订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甲方（盖章）：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王振松
乙方（盖章）：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地址：福州市长乐区漳港街道万沙路199号
法定代表人（签字）：张晓阳
日期：2025年11月14日


